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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20-052

债券简称：

16

瀚蓝

01

债券代码：

136797

转债简称：瀚蓝转债 转债代码：

110069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保证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20瀚蓝环境SCP006，债券

代码：012001822)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20瀚蓝环境SCP006

4、债券代码： 012001822

5、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整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1.80%

7、到期兑付日：2020年8月17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

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

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微

联系方式：0757-86335158

2、主承销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贾泽宇

联系方式：010-89926507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 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7日

证券代码：

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编号：临时

2020-03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完成发行

2020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6月10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红

筹公司” ） 作出股东决定， 批准联通红筹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联通运营公司” ）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公开发行统一注册，同意联通运营公司发行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事宜(有关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票据、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等在内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2020年7月13

日，联通运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DFI36

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联通运营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该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

内有效，联通运营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

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也可定向发行相关产品。

联通运营公司已于2020年8月6日完成发行总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的2020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

券，期限为90日，年利率为1.57%，起息日为2020年8月7日。

关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档已经在上海清算所网站和中国货币网公布， 网址分别为http:

//www.shclearing.com和http://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0-089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8月7日下午在河北省廊坊

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0名，代表股份2,534,268,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283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名，代表股份2,375,357,50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2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7名，代表股份158,910,70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47％。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理人共124名，代表股份162,717,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2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因公出差，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刘山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7,650,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43％；反对16,617,9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7％；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6,099,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872％； 反对16,617,9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1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

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7,655,2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45％；反对16,594,1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8％； 弃权18,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6,10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903％； 反对16,594,1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81％；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方

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2,519,419,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1％；反对14,115,7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0％；弃权73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9％。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869,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48％； 反对14,115,7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50％；弃权73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2％。

2、债券品种及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2,519,700,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2％；反对13,834,7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9％；弃权73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9％。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8,150,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475％； 反对13,834,7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3％；弃权73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2％。

3、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519,419,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1％；反对13,776,6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6％；弃权1,07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869,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48％； 反对13,776,6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66％；弃权1,07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6％。

4、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2,519,419,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1％；反对13,835,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9％；弃权1,01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869,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48％； 反对13,835,1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25％；弃权1,0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27％。

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2,519,419,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1％；反对13,841,4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2％；弃权1,00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7％。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869,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48％； 反对13,841,4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64％；弃权1,00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8％。

6、担保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519,419,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1％；反对13,854,8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7％；弃权99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2％。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869,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48％； 反对13,854,8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47％；弃权99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6％。

7、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519,868,1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8％；反对13,687,5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1％；弃权71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1％。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8,317,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503％； 反对13,687,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18％；弃权7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9％。

8、上市申请

表决结果：同意2,519,640,0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8％；反对13,894,5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3％；弃权73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9％。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8,089,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01％； 反对13,894,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91％；弃权73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8％。

9、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2,519,426,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4％；反对13,847,8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4％；弃权99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2％。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876,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91％； 反对13,847,8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04％；弃权99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6％。

10、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519,426,8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4％；反对13,827,7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6％；弃权1,01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0％。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876,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91％； 反对13,827,7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80％；弃权1,0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2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19,521,6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1％；反对14,039,34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0％；弃权70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971,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73％； 反对14,039,3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80％；弃权70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0-090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

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0年8月7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 ）函告，获悉其所

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荣盛控

股

是

96,650,

000

6.24% 2.22% 否 否

2020-0

8-06

自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起到期

盛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置换存

量贷款

荣盛控

股

是

76,250,

000

4.92% 1.75% 否 否

2020-0

8-06

自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起到期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偿还债

务

合计 -

172,900,

000

11.15% 3.98%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0年8月6日，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设定信托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及设

定信托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荣盛控股

1,550,000,

043

35.65%

1,153,740,

000

74.43% 26.53% 0 0% 0 0%

荣盛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600,000,134 13.80% 344,000,000 57.33% 7.91% 0 0% 0 0%

耿建明 560,000,000 12.88% 0 0% 0% 0 0%

420,000,

000

75.00%

合计

2,710,000,

177

62.33%

1,497,740,

000

55.27% 34.45% 0 0%

420,000,

000

34.65%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荣盛控股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万

元）

未来半年内 622,240,000 22.96% 14.31% 250,000

未来一年内 983,590,000 36.29% 22.62% 384,000

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后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经营业务回款、分红、投资收益、其他

收入等，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股份风险可控。

3、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荣盛控股《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八月七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公告编号：

2020-038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20年8月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8月7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9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

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全体与会董事对相关候选人进行审议，一致同意提名吴圣辉、雷自合、张险峰、程科、黄志勇、庄坚

毅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请见附件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

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选举中采取累积投票制。

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全体与会董事对相关候选人进行审议，一致同意提名张楠、卢锐、窦林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请见附件2）。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具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执行。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选举中采取累积投票制。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决定于2020年8月24日下午14:30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7日

附件1：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吴圣辉：男，汉族，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在职研究生学历。历任广东省纪律

检查委员会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部长、党群人事部

部长，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专职党委副书记、董事；2020年4月至今任本公

司党委委员、党委书记，2020年5月当选为本公司董事长。

吴圣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雷自合：男，汉族，196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佛

山市光电器材公司质管办副主任、技术部部长、器件一厂厂长、市场营销二部经理，佛山市国星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RGB器件事业

部总经理、董事、常务副总经理、佛山市国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

委员、党委副书记，2020年5月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雷自合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险峰：男，汉族，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MBA学历，高级政

工师、经济师。 历任中国广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公司副科长、科长，广东新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党群人事部副部长、党委办公室

副主任、党群工作部部长。 2020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2020年7月任本公司工会主

席。

张险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程 科：男，汉族，1974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审计师。 历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广州东山

企业管理局审计处助理员，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助理主管、主管、高级主管、副部

长、部长，湖北阿深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湖北广晟汉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湖北省汉蔡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审计工作部副部长，兼任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

司董事、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2015年12月当选本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

程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除了与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外，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A股11,

550股，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志勇：男，汉族，196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设备结构本科毕业，工程师。曾

任深圳市南和通讯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总经理

助理。 现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15年12月当选本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黄志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除了与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外，与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庄坚毅：男，1951年出生，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现任香港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电

光源器材生产与贸易业务四十多年。 1995年至2010年曾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董事长。 2015年12月

当选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庄坚毅先生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除与公司第二大股东佑昌灯光器材

有限公司及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庄竣杰构成关联关系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B股11,903,509股，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 楠： 女，汉族，1949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法研究生毕业，高级经济师。 参加工

作后曾在中石化燕山石化总公司和北京市原电子工业办公室工作；1992年调入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先后履职研究室、法规局、经济干部培训中心，历任处长、副局长、局长；后转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任正局级专职监事，2009年3月退休。退休后曾担任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和广晟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12月当选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张楠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卢 锐： 男，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1月出生。 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管理学

院会计系，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历任广州市

财贸管理干部学院财务会计系助教、讲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讲师、副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

院金融系副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与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 其他

主要学术兼职和社会职务包括：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专家委员，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全国金融系统

青联委员，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美国会计学会会员；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新农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邦建投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和广

州中大紫荆教育有限公司董事。 2015年12月当选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卢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窦林平：男，中国国籍，汉族，1959年8月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北京灯具

研究所设计标准室主任、副所长，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副秘书长、常委理事；2012年6月至今，任中国照明学

会秘书长，常委理事；任深圳超频三股份有限公司和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窦林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公告编号：

2020-039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20年8月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8月7日召开第

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应会5名监事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全体与会监事对相关候选人进行审议，监事会同意提名李华山、李一帜、庄竣杰为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选举中采取累积投票制。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8月7日

附件：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华山：男，中共党员，汉族，1963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毕业于空军电讯工程学院。 历

任空军86336部队通信修理所无线工程师、所长；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通信处参谋；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行政保卫处长、行政保卫部副部长、经营部副部长；广东中人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广东广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广东惠

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广东广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2018年12月当选本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2019年4月当选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华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除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一帜：男，中共党员，汉族，1987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AC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 历任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计助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

项目经理，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审计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广东分所项目经理；现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部（结算中心）主管。

李一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除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庄竣杰：男,� 1985年9月出生,�香港永久居民,�大学本科学历,�曾仼埃森哲软件顾问经理,�现任香

港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董事。 2015年12月当选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庄竣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除了与公司第二大股东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

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庄坚毅先生（也是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构成关联关系外，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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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于2020年8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155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

席1人，可以设副主席。 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

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

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

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监事和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1/3；公司监事会5

名监事中，职工代表占60%。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

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

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

主席1人，可以设副主席。 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

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

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 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

会议； 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

务的，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

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监事和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1/3。 监事会

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除以上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7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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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粤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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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8月2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0年8月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24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24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进行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18日；

其中，B股的股权登记日要求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登记在册，投资者应该在2020年8月13日（即B股

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A、B股股东；

（2）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3）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圣辉

2.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雷自合

2.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险峰

2.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程科

2.0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志勇

2.06�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庄坚毅

3、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01�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楠

3.02�独立董事候选人：卢锐

3.03�独立董事候选人：窦林平

4、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4.01�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李华山

4.02�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李一帜

4.03�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庄竣杰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

内容请参见2020年8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公告》。

议案1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生效是议案4生效的前提条件，即只有议案1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议案4获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才能生效，但议案4是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均不影响议案1的审议结果。

议案2、3、4均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股东

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议案2、3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表所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2.00 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2.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圣辉 √

2.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雷自合 √

2.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险峰 √

2.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程科 √

2.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志勇 √

2.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庄坚毅 √

3.00 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3.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楠 √

3.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卢锐 √

3.03 独立董事候选人：窦林平 √

4.00 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4.01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李华山 √

4.02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李一帜 √

4.03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庄竣杰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

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

印件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地点：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本公司办公楼五楼董秘办公室

3、登记时间：2020年8月 20日上午9:� 00—11:� 30，下午2:� 00—5:00时。

（二）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黄玉芬、孙芳文

传 真：(0757)82816276

电 话：(0757)82966062、82966028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1、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7日

附件一：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41

2、投票简称：佛照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议案2、3、4为累积投票

议案， 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

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

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计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议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 选举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2） 选举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3） 选举股东代表监事（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在3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8月24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24�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2.00 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填写选举票数

2.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圣辉 √

2.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雷自合 √

2.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险峰 √

2.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程科 √

2.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志勇 √

2.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庄坚毅 √

3.00 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填写选举票数

3.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楠 √

3.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卢锐 √

3.03 独立董事候选人：窦林平 √

4.00 关于审议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填写选举票数

4.01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李华山 √

4.02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李一帜 √

4.03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庄竣杰 √

注：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视为被委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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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100%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20年7月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

会二〇二〇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下属全资公司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

制的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深

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商务服务” ）10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20年8

月4日刊载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皇庭商务服务已完成股权过户等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下发的《变更（备案）通知书》。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皇庭商务服务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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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本公司股份78,773,37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71%，占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

本公司总股本的6.74%） 的股东和瑞九鼎计划以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3,383,

192股（占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皇庭国际”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

股东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瑞九鼎” ） 出具的《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关于减持所持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

下：

2020年1月9日，和瑞九鼎与皇庭国际关联方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签署《苏

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深圳市皇庭人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深圳市皇庭国际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 和瑞九鼎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皇庭国际股票共计58,875,776

股,占其总股本的5.01%，占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皇庭国际总股本的5.04%。 目前尚未

完成股转变更。

2020年5月-7月， 和瑞九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皇庭国际3,391,600� 股， 占其总股本的

0.29%，占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皇庭国际总股本的0.29%。 详细情况如下：

日期 交易方式 价格 股数 金额

2020年5月29日 大宗交易 3.29 520,000 1,710,800

2020年6月2日 大宗交易 3.29 1,911,600 6,289,164

2020年7月7日 大宗交易 4.06 960,000 3,897,600

现和瑞九鼎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 减持计划如

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和瑞九鼎持有本公司股份

78,773,37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71%，占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皇庭国际总股本的

6.7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

1、减持股东名称：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减持原因：基金出资人资金需求

3、股份来源：皇庭国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和利润分配送转的股份

4、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等方式。

5、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

6、拟减持数量及比例：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本次和瑞九鼎拟计划减持不超过持有皇

庭国际的23,383,192股， 即不超过剔除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皇庭国际公司总股本的2%

（若计划减持期间皇庭国际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变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数量做相应调整）。 减

持方式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皇庭国际总股本的1%。

7、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和瑞九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其他说明

1、和瑞九鼎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变化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等实施的不确定性。

2、和瑞九鼎不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本公司将督促和瑞九鼎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或其他应披露的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苏州和瑞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关于减持所持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8日


